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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广西柳州利而安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年 6月 8日，拟投资 20000万元

在柳城县工业区六塘片区建设年产 43万吨化工产品建设项目，产品包括 30万吨

/年甲醛（以 37%甲醛计）、12万吨/年脲醛树脂、1万吨/年酚醛树脂，项目占地

面积为 33333.5m2（合 50亩）。

广西柳州利而安化工有限公司是广东利而安化工集团设立的分公司。广东利

而安化工集团成立于 2018年 12月，前身是 1993年成立的广州市长安粘胶制造

有限公司。集团属下共有生产企业 9家及运输公司两家，分布于广东及广西两个

省份，主要的产品是甲醛和木材胶粘剂，是我国最大的甲醛生产集团及木材胶粘

剂生产集团。2019年，集团甲醛产量 120万吨，木材胶粘剂（脲醛树脂、酚醛

树脂等）产量 80万吨。集团的其它产品还包括乙酸乙酯、乙酸丁酯、木材装饰

纸、白乳胶等。

广西柳州利而安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43万吨化工产品建设项目已取得柳州市

柳城县发展和改革局的备案证明，项目代码为 2020-450222-26-03-034449。

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规定，广西柳州利而安化工有限公司于 2020年 8月 3日委托我公司对年产 43

万吨化工产品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接受委托后，我公司立即组织相关技

术人员收集相关资料，并对项目周边环境进行了现场踏勘，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

的进行了环境现状监测，通过工程分析、区域环境现状调查、影响预测等工作，

最终编制完成了《年产 43万吨化工产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在此期间，广西柳州利而安化工有限公司在项目报告书完成征求意见稿后，

于 2020年 12月 29日在柳州市节能环保产业协会网站上发布了项目公众参与第

二次公示，同时于 2020年 11月 25日、26日，在广西日报刊登了本项目公示信

息。现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格式要求》编制了《河池市医

疗废物处置中心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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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根据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第三十一条，

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

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

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

为 5个工作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项目位于柳城县工业区六塘片区，柳城县工业区已经依法开展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以及环境影响跟踪评价。项目属于化工项目，项目建设符合《柳州市柳城县

工业区总体规划（2009-2025）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查意见的相关要求，符

合《柳州市柳城县工业区总体规划（2009-2025）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及

其论证意见中的相关要求。柳城县工业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影响跟踪评价

均已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因此，本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

可以按照上述方式予以简化。

综上所述，本项目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第一次公示相

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第二次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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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我公司进行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

次公示，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予以公示，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和途径；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7）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时限为 5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第三十一条相关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我公司在柳州市节能环保产业协会网站进行项目环评第二次公示，柳州市节

能环保产业协会网站为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第九条所列要求。第二次公示时间 2020年 12月 29日，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公示网址为：http://www.lzecep.com/nd.jsp?id=169#_np=2_319，公

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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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第二次公示网上截图

3.2.2 报纸

在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网络二次公示期间，我公司还在广西日报

同步刊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告。报纸刊登内容主要是：项目建设

地址、公众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

的方式和期限以及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广西日报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发行量较大，是公众容易接触的报纸，故本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告刊登在广西日报上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中的相关要求。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告于 2020年 11月 24~25日在河池日报

刊登 2 次。相关报纸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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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广西日报登报公示图片（2020 年 12 月 30 日刊登）

图 3 广西日报登报公示图片（2020 年 12 月 31 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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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其他

我公司除网络、报纸公示外，未采用其他方式进行公示和调查。

3.3 查阅情况

我公司在环评单位办公点（柳州市三中路 68号之一文轩大厦）设置有便于

公众查阅的办公室，备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便于公众查阅。

在环评公众参与公示期间，未收到相关群众查阅反馈情况。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我公司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要

求在柳州市节能环保产业协会网站、广西日报等方式公开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相

关信息，公众可以通过邮箱、面谈、短信或者电话等方式向我公司反馈意见。项

目公示和调查期间，我公司及项目环评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反馈信息。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期间均未收到个人及团体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的反

馈意见，因此，我公司未再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开展其他公众参与活动。

4.3 宣传科普情况

未开展宣传科普活动。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反馈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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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期间均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反馈信息，故没有

相关公众意见的采纳情况。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我公司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期间均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反馈信息，故没有

相关公众意见的未采纳情况。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我公

司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报批前，于 2021年 3月 2日在柳州市节能环保

产业协会网站进行了年产 43万吨化工产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报批前公

示，将报告书全文及公众参与说明公开。

7 其他

项目公示内容及相关文本材料均存档备查。

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年产 43万吨化工产

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

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

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年产 43万吨化工产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

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广西柳州利

而安化工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广西柳州利而安化工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1年 3 月 3 日


	1概述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3.2.2 报纸 
	3.2.3其他 

	3.3查阅情况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3宣传科普情况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7 其他 
	8 诚信承诺 

